


深圳市大鹏新区2024年预算（草案）

第一部分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

一、2024年经济形势及税收形势预测
2023年，大鹏新区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围绕“一个目标、两大任务、三个坚持、四个维度”发展思路，奋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标杆。凝心聚力、担当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持续优环境、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挖潜力，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绩。
2024年，新区经济发展和财税工作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有利因素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深圳新时代历史使命，要求深圳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市深入推进“五大中心”建设、“双招双引”、“20+8”产业集群培育等重点工作，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动力进一步增强，为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提供了保障，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新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利因素方面，受“十条铁线”影响，新区重大项目发展受限，民生事业发展与群众期盼还有较大差距。新区税源结构单一，未形成税收新增长极，主要依赖能源类企业，财税增长受限。土地价格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地理位置较偏等原因影响，土地出让不畅，总体价格不高，国土收入增长存在不确定性。
经综合测算，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上年完成数增长13.4%。财政支出方面，继续向生态环保和重点民生等领域倾斜，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投入，推进新区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二、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省委十三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和“1310”具体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具体安排，在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围绕“一个目标、两大任务、三个坚持、四个维度”发展思路，着力构建民生型、战略型、产业型、精准型、协同型的“五型”财政。坚持习惯过“紧日子”，腾出更多财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严肃财经纪律，集中财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改革和重要项目，为新区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标杆、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集中承载区、打造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撑。
三、预算编制的主要原则及总体考虑
（一）聚焦中心工作，强动能、优结构
围绕“一个目标、两大任务、三个坚持、四个维度”发展思路，将落实国家、省、市、新区重大决策部署作为预算安排的首要任务。把生物医药、文旅、海洋等产业摆在优先位置，加大“百千万工程”、重点片区、精准招商等财政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发展动能。推动各项政策、重大项目落地实施，突出财政支出对拉动GDP的促进作用。
（二）聚焦“大统筹”，建机制、提效能
将区直各单位及办事处性质相同、内容相近的资金整合成五大类特定的“大统筹”资金。进一步厘清区级和街道关系，建立区街机动性平衡机制。建立专门领域主管部门与财政联合会商机制，实施“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避免财政资金出现“撒胡椒面”现象，提升财政资金集聚使用效益。
（三）聚焦保障民生，兜底线、增福祉
加快补齐民生短板，统筹更多财力投向民生重点领域。确保全年教育投入“两个只增不减”和九大类民生占比不低于70%。支持建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扩大医疗资源供给。支持提升文体事业发展水平，打造优质文旅产业。
（四）聚焦预算绩效，强审核、建机制
建立预算“三挂钩”机制。对绩效好的存量项目原则上优先保障，对以前年度无法执行或绩效目标无法实现的低效无效项目，原则上不再继续安排预算，持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坚持习惯过“紧日子”，建立健全节约型财政保障机制，严控“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大力压减不必要支出。
（五）聚焦债务管理，守底线、保安全
严格履行预算法关于政府举债的法定程序，依照市财政局下达的限额举借债务，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原则，在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第一时间开展专项债券、一般债券、国债等债券发行工作，切实牢牢守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底线。
四、2024年一般公共收支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4年新区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4.2亿元，比2023年完成数（下同）增加4亿元，增长13.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6.3亿元、调入资金18亿元，总收入为68.4亿元。具体安排如下：
1.增值税预计为16.7亿元，增长41.6%，主要是预计能源企业公司税收增加和争取更多招商引资项目落地。
2.企业所得税预计为10.4亿元，增长7.2%，主要是预计辖区企业税收增加。
3.个人所得税预计为1.4亿元，下降6.9%，主要是减少上年大额一次性收入。
4.城市维护建设税预计为2.4亿元，下降9.9%。
5.土地增值税预计为0.8亿元，增长45.3%。
6.其他各税种预计为1.3亿元。
7.非税收入预计为1.2亿元，下降39.7%，主要是减少2023年保教费调库、引导基金利息收入一次性因素。
8.转移性收入预计为34.2亿元，下降25.2%，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4.7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6亿元、调入资金18亿元（主要是调入政府性基金17.2亿元，盘活存量资金0.7亿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根据“收支平衡”的原则，2024年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68.4亿元，相应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68.4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6.4亿元，上解支出11.5亿元，预备费0.6亿元。
2024年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科目安排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反映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计划安排4.7亿元，较上年预计完成数（下同）下降31%，主要是坚持习惯过“紧日子”，减少相关支出。
2.公共安全支出，反映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3.7亿元，基本持平。
3.教育支出，反映政府教育事务支出，计划安排11.3亿元，下降22%，主要是减少了2023年年中追加下达的市投区建资金。
4.科学技术支出，反映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0.4亿元，下降28%，主要是减少2023年年中追加的一次性项目经费。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反映政府在文化、文物、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0.8亿元，增长20%，主要是加大文旅产业支持力度，实施提升旅游综合竞争力专项行动，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落实好东部国际旅游度假区设计规划，为2024年“大鹏旅游高质量发展奋进年”做好财力保障。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3亿元，增长7%。
7.卫生健康支出，反映政府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4.5亿元，下降29%，主要是减少疫情防控经费。
8.节能环保支出，反映政府节能环保等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0.5亿元，下降32%，主要是年初区级安排的政府投资规模减少，同时减少2023年年中追加下达项目经费。
9.城乡社区支出，反映政府城乡社区事务支出，计划安排15.1亿元，下降19%，主要是减少了2023年年中追加下达的市投区建资金。
10.农林水支出，反映政府农林水事务支出，计划安排3.8亿元，增长29%，主要是2023年度的生态补助支出在2022年底已提前预拨部分费用，2024年度按全年需求编制。
11.交通运输支出，反映交通运输和邮政业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0.5亿元，下降53%，主要是区级安排的政府投资规模减少。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反映用于资源勘探、制造业、建筑业、工业信息等方面支出，计划安排2.5亿元，主要是加大产业发展资金投入。
13.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反映政府用于国土资源、海洋、测绘、地震、气象等公益服务事业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0.6亿元，增长14%。
14.住房保障支出，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3.6亿元，增长9%。
15.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计划安排1.3亿元，下降1%。
16.债务付息支出，反映政府用于一般债券付息方面的支出，计划安排241万元。
[bookmark: _GoBack]17.预备费，反映预算中安排的预备费，计划安排0.6亿元，下降14.7%，规模占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1.03%，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的比例预留的规定。

需要说明的事项：“三保”预算安排：新区2024年“三保”预算安排数为16.07亿元，其中“保工资”预算安排数12.87亿元，“保运转”预算安排数2.18亿元，“保基本民生”预算安排数1.02亿元，主要包含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0.22亿元、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0.48亿元及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经费0.12亿元、高龄老人津贴472.2万元等。“三保”口径按照财政部《关于使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编制2023年“三保”支出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预便〔2022〕243号）统计。

第2部分 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4年新区政府性基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并将收支预算全部细化到项级科目填报。具体安排如下：
一、2024年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2024年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26.2亿元，比2023年预计完成数减少12.1亿元。其中：本级收入0.4亿元，转移性收入25.9亿元。
2024年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主要包括：
1.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70万元。
2.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0.4亿元。
3.转移性收入25.9亿元。其中：
（1）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20.3亿元，减少6亿元，主要是预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规模减少。
（2）上年结余收入4.1亿元，减少2.8亿元，主要是专项债券、征地和拆迁补偿资金结转使用。
（3）债务转贷收入1.5亿元，减少3.4亿元，主要是根据市财政局提前告知额度据实编列。
二、2024年新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按照“收支平衡”原则，相应安排2024年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计划26.2亿元。主要包括：
1.城乡社区支出4.3亿元，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3.5亿元，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0.3亿元，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0.2亿元，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0.3亿元。
2.其他支出3.2亿元，主要是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3.1亿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0.1亿元。
3.债务付息支出0.8亿元，主要是归还债务利息的支出。
4.债务发行费用支出43万元，主要是发行债务费用支出。
5.转移性支出17.9亿元，主要是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资金17.2亿元，年终结余0.7亿元。

第三部分   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2.6万元，主要是上年结余0.6万元和市财政部门下达新区2024年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2万元。
二、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
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相应安排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2.6万元，主要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

第四部分  其他说明事项

一、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4年新区转移支付一是返还性收入1.2亿元，主要是提前告知的返还收入；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3.6亿元，主要是生态转移支付资金、教育补助资金等；三是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6亿元，主要是市财政局提前告知的水库除险加固、高中开办及运行费等各类专项转移支付等；四是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20.3亿元，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分成收入20亿元、市政排水管网运维费0.2亿元、彩票公益金收入0.1亿元。五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2万元，主要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
2024年新区本级无向下级安排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二、“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情况
大鹏新区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2,505万元，较2023年减少41万元，减少1.6%。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不单独编制年初预算，确需开展相关公务活动，走临时请款相关审批流程)；公务接待费4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457万元，主要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41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1,040万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数情况表
	项  目
	2024年预算
控制数（万元）
	2023年预算
控制数（万元）
	增减幅

	合   计
	2,505
	2,546
	-1.6%

	1、因公出国（境）费
	0
	0
	0

	2、公务接待费
	48
	54
	-11.1%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
	2,457
	2,492
	-1.4%

	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417
	1,577
	-10.1%

	公务用车购置费
	1,040
	915
	13.7%


三、关于举借债务情况的说明
大鹏新区2020年首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020-2023年累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8.02亿元。
　2023年发行一般债券1亿元。
2024年大鹏新区收到市财政局提前告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1.46亿元，后续将根据上级要求及新区项目情况据实发行。
四、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说明
大鹏新区区属国有企业可上缴的企业净利润在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为负数，故净利润不进行国有资本收益上缴。
五、关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说明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由市财政局统一编制，大鹏新区按规定不需另行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六、其他事项说明
（一）为保障各预算单位正常开展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预算年度开始后，预算草案在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前，可以安排下列支出：
1.上一年度结转的支出；
2.参照上一年同期的预算支出数额安排必须支付的本年度部门基本支出、项目支出；
3.法律规定必须履行支付义务的支出，以及用于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的支出。
（二）因采取“四舍五入”的方法进行数据取整，导致部分合计数有可能出现细微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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